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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在公众场合广为人知，尤其在安全话题方面。自动驾驶、人工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自动人脸

识别等技术带来便捷，同时也引发关注。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自动驾驶事故频发，引发了

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关注。在这些事故发生后，受害者往往难以获得合理解决方案。企业常推卸

责任，声称人工智能做出了最佳环境判断，产品设计与损害无关，从而侵害消费者权益。于是，一个关

键问题是：事故发生时，人工智能究竟是主体还是客体？解答这个问题需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本质。作为

一种模拟人类智能的技术，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性、灵活性和复杂性特点。在特定场景下，它可能成为事

故发生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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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widely known in the public arena,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safety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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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 Technologies such as autonomous driving, AI robots, and AI automatic face recognition bring 
convenience and also raise concern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popularity of new energy vehicles, 
autonomous driving accident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raising public concern about AI safety. 
After these accidents, it is often difficult for victims to obtain reasonable solutions. Companies of-
ten shirk their responsibilities, claiming that the AI made the best environmental judgment and 
that the product design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damage, thus infringing on consumer rights. 
Thus, a key question is: was the AI the subject or the object at the time of the accident?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requires focusing on the nature of AI technology. As a technology that simulates hu-
man intelligence, AI is characterised by autonomy, flexibility and complexity. In specific scenarios, 
it may become the subject of an ac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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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AI)的不断发展，势必会引发侵权事故。例如，2016 年 3 月，人工智能围棋选手 AlphaGo
以 4 比 1 战胜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随后在某棋牌网站上的程序以“Master”身份在快棋中击败了多位

高手，创下 60 连胜纪录。2017 年，AlphaGo 以 3 比 0 战胜世界顶尖棋手柯洁。在一档综艺节目中，人工

智能与插画师、设计师即兴创作关键词，评委和观众对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印象深刻。只要具备足够的

存储空间和计算能力，人工智能就拥有超越人类的学习和计算能力。通过借鉴人类已有知识，人工智能

可以轻松超越个体人类。就个体权利被侵犯而言，尽管人工智能的智能可以超越人类并完成人类无法完

成的任务，但当人工智能侵犯人类权利时，它却无法像一个有完整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一样承担应有的后

果。针对人工智能作为客体的侵权赔偿制度的确立，需要对责任进行明确划分，并建立相应的赔偿制度。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例如在自动驾驶、医疗诊断等领域，其可能引发的侵权事故

也越来越多。这些侵权可能涉及到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方面，因此需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赔偿制度，

以保障受害者的权益。在确立赔偿制度时，首先需要对责任进行明确划分。这涉及到人工智能的设计者、

制造商、使用者等多个方面。设计者和制造商需要承担因设计缺陷或制造缺陷而导致的损害责任；而使

用者可能需要承担因使用不当或违规使用而引发的侵权责任。对责任的明确划分有助于明确责任主体，

从而更好地进行赔偿。 

2. 人工智能应作为侵权责任的法律客体 

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模拟。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在模拟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人工智能缺乏自我意识。人工智能无法达到人类的意识，因为人类的意识活动是生理和心理过程，是

社会的产物，具有主观性和能动性。而人工智能则是由人类控制的机械的、无意识的过程，缺乏社会属

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 [1]。 
这些活动是超出单个人类个体能力范围的，但人工智能却可以轻易胜任。如果给予人工智能以人类

的人格和情感，它就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并取代人类成为法律主体。然而，由于人工智能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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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它不具备法律主体的地位。应适用“有限法律人格”的概念来界定人工智能——其本质上是一

种工具，而非法律主体 [2]。虽然人工智能可能具备一定的独立行为能力，但不应完全赋予其法律主体地

位。相反地，鉴于其受限的法律人格，应受到特定法律规范的限制 [3]。例如，对人工智能管家和善待服

务人类的人工智能保姆应当进行严格保护。人工智能所能承担的后果是有限的，人工智能管家、保姆和

工人无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不应完全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地位。如果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事件

的主体，在发生严重事故导致死亡或需要侵权赔偿的情况下，人工智能主体应该如何承担责任？ [4]作为

流水线生产的产品，人工智能缺乏赔偿能力，因此主要责任应由人工智能的生产者、制造者和设计者承

担。负有责任的个人、团体和公司必须赔偿受害方的所有损失。 
由人工智能承担侵权责任，表面上简化了归责程序，实际上并不能解决责任认定和承担的困难。因

此，它与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以各种身份分担责任。但是它们不会出现人类意义上的过错，这意味

着有必要进行技术评估以确定责任，此外，指导人工智能的行为模型和参数是由生产者设计和编程的，

这就为他们提供了逃避责任的机会，尤其是在他们的方法不透明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生产商产生投

机心理，他们可能会匆忙将未经测试的人工智能系统推向市场，以便抓住趋势或需求。这不仅会损害整

个人工智能产业，还会危及用户的权利和安全。重要的是要记住，虽然人工智能系统可能拥有明确的所

有权，但它们并不拥有与独立实体相同的法律权利和保护。因此，赋予人工智能的任何责任最终都要由

公司和个人等传统法律实体来承担 [5]。 

3.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分类 

3.1. 人工智能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 

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产品缺陷是指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

不合理危险，以及与保障健康、安全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不符的情况构成的缺陷。由于人工智能产品

在结构上可能存在不完善性，出厂时可能存在缺陷，或者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风险。这种情况可能会给用

户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或其他损失。即使没有发生意外，由于人工智能产品在系统和设计上存在漏洞，对

用户进行赔偿也是应当的。后续的系统升级不应该掩盖错误或让不合格的产品流入市场。消费者不应该

在未知的情况下使用不安全的产品。人工智能造成的问题是不可预测和无法测量的。因此，基于上述原

因造成的损害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由产品的研发、制造、生产和系统

设计的责任方承担无过错责任。 
人工智能产品的缺陷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其物理组成部分，还包括软件算法和数据处理过程中的错误

或不足。例如，如果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因为训练数据集的偏差导致不公平的判决或建议，那么这种偏差

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缺陷。因此，人工智能产品的评估和监管需要超越传统的物理和功能检查，包括数据

质量、算法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等维度。 

3.2. 人工智能产品完全自主行为造成的损害 

在完全自主行为的情况下，当用户未进行干预，而由人工智能系统的独立决策和行为造成损害时，

对此损害的责任归属引发了法律和伦理上的重要讨论。负责系统的研究、制造、生产和设计的实体应承

担所有侵权行为和相关赔偿的全部责任。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七十九条的内容，因人工智能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负责赔偿损失。虽然该条文直接关联产品

缺陷，但对于完全自主行为造成损害的情形，提供了对生产者责任的一般原则。这意味着，在诸如自动

驾驶车辆造成事故或人工智能系统提供的医疗诊断导致患者受伤或死亡等情况下，系统的制造商或开发

者需对所有损害承担责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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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完全自主的人工智能行为引发的法律责任问题触及到了责任归属和伦理决策的核心，尤其是

当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超出人类的预期或控制范围时 [7]。在这种情况下，责任的分配变得复杂，涉及到

对人工智能“自主性”的理解以及制造商和用户对于系统行为的可预见性和控制能力的考量。因此，有

必要探讨和建立新的法律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十五条，对于单位犯罪

提出了规定，虽然主要是针对单位而言，但对于人工智能引起的某些刑事责任问题，如人工智能作为一

种工具被用于犯罪，可能间接提供了责任归属的参考。以明确技术自主性与人类责任之间的界限，确保

责任的公平合理分配。 

3.3. 人工智能产品半自动自主行为造成的损害 

在半自动自主的人工智能系统中，用户基于系统提供的建议和推荐进行决策时，可能出现判断失误，

导致严重的后果，如人员伤亡。在这种情况下，侵权责任可能不仅涉及人工智能系统的提供者和制造商，

还可能涉及使用这些系统做出决策的个人或实体。例如，在企业法律事务中，人工智能系统可能提供风

险条款的识别和替代建议，但最终的决策权仍然掌握在人类法律顾问手中。这表明，在半自动自主的系

统中，责任可能需要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提供者或制造商与用户之间共同分担。这种共同责任体现了一个

重要原则：当人工智能系统和人类共同参与决策过程时，两者都可能对结果承担一定的责任。尽管人工

智能系统的制造商可能因技术不成熟或缺乏经验而存在过失 [8]，但这种过失并不直接构成《刑法》中定

义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只有在有组织、策划或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情况下，才

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这意味着，在半自动自主系统引发的损害事件中，追究刑事责任需要明确行为

人的主观过错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 
因此，对于半自动自主行为造成的损害，法律责任的界定需要综合考虑人工智能系统提供的建议或

推荐的准确性、用户对这些建议的依赖程度以及用户自身的判断和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制造商、

提供者和用户之间的责任可能需要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行为的可预见性和控制能力等因素进行合理分

配。这要求对现有的法律框架进行审视和调整，以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确保法律责任的公

平和合理分配。 

3.4. 人工智能造成的数据隐私泄露 

在当前数字时代，大多数人工智能系统，特别是深度学习的搜索算法，能够对用户行为和网络浏览

模式进行精确分析和研究。因此，这些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根据特定消费者的喜好提供个性化广告。例如，

在购物平台上，可以自动向客户推送与聊天时提到的关键词相关的产品。在购房者进入购房大厅时，需

要接受面部扫描以进行人脸识别。然而，这些便利性背后隐藏着数据隐私泄露的风险。个人信息的收集

和处理，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管理和保护，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盗用，从而造成隐私侵权，这种做法可能

会引发隐私问题，因为这些个人信息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 [10]。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复杂，潜在的隐

私侵犯风险也相应增大。这不仅包括直接的数据泄露，如个人信息被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访问，也包括间

接的隐私侵犯，如通过数据分析不当地揭露个人偏好或身份。因此，一旦发生数据泄露或隐私侵犯，根

据法律原则，负责产品开发和设计的实体应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并对所有受影响的当事人进行赔偿。 
这要求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者和部署者不仅要在技术层面上加强数据保护，比如采用更安全的数据

加密技术和访问控制机制，还需要在道德和法律层面上承担起保护用户隐私的责任。根据《民法典》第

一千零三十三条：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要求个人信息的处理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包括但不限于透明地处理个人数据，明确告知用户数据如何被收集、使用和共享，以及提供给用户对自

己数据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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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划分与赔偿问题的解决路径 

4.1. 建立相关保险机制，解决赔偿问题 

为解决由人工智能造成的损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结合建立一个保险机制显得尤为重

要。鉴于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高端、新兴科技产品的不可预测性，包括其自主性和对正常因果关系识别的

干扰，这使得侵权责任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在人工智能产品领域应引入强制责任保险，要求所有人工

智能产品的制造商和部署者在推向市场时提供相应的责任保险及至少一年的损失保险，同时提供质量保

证来预防产品缺陷。这种保险不仅能保护潜在的侵权人，如制造商和部署者免受重大责任风险的影响，

同时确保受害人能够获得足够的赔偿。 
此外，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使得受害人在新技术导致的损害发生时，无需证明侵权人过错即可获得

赔偿，从而大大降低了索赔难度并加快赔偿过程。严格责任还保留了追偿权，允许首先提供赔偿的一方

从其他责任方追回部分或全部赔偿金。为了应对由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如自主性和智能系统对因果关系

的干扰而可能引起的未知或无法通过常规保险覆盖的损害，建议设立赔偿基金，为受害者提供额外的安

全网。 
消费者在初次使用人工智能产品过程中，如发现产品存在缺陷或损坏，应能够轻松地与公司客服沟

通，请求维修或更换新产品。人工智能企业不仅应为消费者提供上述保险，还应承担因产品缺陷、完全

自主行为和半自主行为导致的损失和事故的侵权责任和赔偿义务。通过这样的保险和赔偿机制，可以确

保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同时也鼓励人工智能行业的负责任发展。 

4.2. 设置人工智能自动检索开关 

在人工智能领域和监管问题上，确保为用户提供最大自主权并为其提供明智选择的选项是一项至关

重要的任务。剥夺或限制这种选择权可能会对个人权益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引发法律问题。在处理

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推送信息和保护个人数据隐私之间的关系时，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软件的编程

过于侵扰性或默许未经请求的数据收集，可能会导致个人隐私受到侵犯，并可能对个人声誉和地位造成

不可挽回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确定谁是侵犯行为的责任主体至关重要。当产品或服务提供商并非直

接侵犯者时，可以通过采取积极措施来保护用户数据和加强产品安全性来减少潜在危害。 
为此，提议设立一个人工智能自动检索开关，允许用户选择是否允许系统后台收集其个人信息。这

个开关将为用户提供明确的选择权，以决定他们的个人数据是否可以被用于提高服务质量或个性化推荐

等目的。通过实现这一功能，软件不仅遵循《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个人信息保护原则的合法性、

正当性和必要性和明确同意这两点来处理个人数据，而且增强了用户对自己数据隐私的控制权，有效避

免了未经授权的数据访问或收集，进一步提高了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水平。这些措施可以包括实施

数据加密、安全漏洞检测和定期备份等措施。 

4.3. 建立人工智能完全和半自动自主的法律框架 

1) 自主性的法律框架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人工智能系统是产品还是服务。这一分类影响责任

归属和适用的法律规则，如果人工智能系统被认为是产品，那么在产品设计缺陷导致损害的情况下，可

能会适用产品责任法。 
2) 如果涉及刑事犯罪，所需的主观故意是什么。如果涉及刑事犯罪，人工智能程序可能会根据 Gabriel 

Hallevy 提出的三个法律模型(即实施者–通过–他人；自然–或–可能–后果；直接责任)进行考虑。在

《刑法》中，实施者–通过–他人这个模型与“间接犯罪”有一定的联系。间接犯罪是指行为人通过利

用他人(未成年人或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作为工具来实施犯罪的情形。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一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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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或“媒介”，那么人工智能的开发者、部署者或操作者可能被视为通过人工智能间接实施犯罪的行

为人，从而根据《刑法》承担责任。这要求证明行为人预见或应当预见到通过人工智能行为可能导致的

犯罪结果。自然–或–可能–后果这个模型涉及到犯罪结果的可预见性。在《刑法》中，对于因过失犯

罪的情形，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自然而然或很可能导致某种社会危害结果，而行为人未能采取措施防止这

一结果的发生，该行为人可能因过失而承担刑事责任。将这个模型应用于人工智能，如果人工智能系统

造成的损害是开发者、部署者或操作者所能预见或应当预见的自然后果，那么这些主体可能因过失导致

的损害结果而承担责任。直接责任模型在《刑法》体系中的应用面临较大挑战，因为《刑法》基本上是

基于自然人和法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理念。将人工智能视为可能直接承担责任的主体，需要对刑法中关于

责任主体的定义进行根本性的拓展。当前，《刑法》尚未明确将人工智能系统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因

此，直接将责任归于人工智能系统本身，而不是其背后的自然人或法人，与现行刑法原则不符。 
3) 人工智能系统的局限性是否已经与购买者进行沟通。如果人工智能系统的局限性已经告知购买

者，那么在发生损害时，购买者可能会根据这些局限性进行辩护。 

4.4. 建立人工智能问责制度，解决侵权责任划分问题 

在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构建详细的问责机制显得尤为迫切，特别是在涉及复杂人工智能系统

的不幸事故，导致损失或损害的情况下。可以设想，人类认知和决策的固有复杂性与基于神经网络和其

他先进计算模型运行的复杂人工智能系统之间存在类比关系。人类要准确无误地解释某个具体决策背后

的错综复杂的思维过程和动机，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同样，全面剖析和理解

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逻辑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本质上讲，这构成了提炼人工智能系统内部错综复杂

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关系所固有的最大挑战，特别是在需要精确定位明确的因果链和机械决定因素时，

这无异于揭开一个名副其实的“黑匣子”的内部构造。此外，正如人们永远不会仅凭粗略地评估一个人

的外在行为就将其完全归咎于他一样，我们也必须深入研究，挖掘可能导致特定人工智能系统行为的系

统性因素和背景，从而获得更深刻的理解。设立“黑匣子”机制在人工智能系统中的目的，是为了通过

记录和分析人工智能的决策过程，来揭示决策是完全自主产生的还是在人类的半自主指导下完成的。这

种机制能够为责任的精确划分提供关键信息，尤其是在出现争议或损害事件时。 
一是通过在人工智能系统中集成“黑匣子”机制，可以记录下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包

括它接收的输入数据、处理的逻辑、输出的决策依据等。这种记录不仅增强了系统的透明度，也为后续

的审查和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二是“黑匣子”机制通过详细记录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信息，有助

于开发和应用新的工具和方法来解释人工智能的决策逻辑。例如，利用可解释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解析

“黑匣子”中的数据，明确哪些决策是系统自主作出的，哪些则是基于人类指令或干预的结果。三是为

了确保“黑匣子”机制的有效性和一致性，需要制定和推广一套标准化的框架和指南。这包括定义哪些

数据和信息应当被记录、如何安全地存储和访问这些数据，以及如何正确解读和分析这些信息。同时，

应推动行业内的广泛采纳，确保不同的人工智能系统都能以标准化的方式记录决策过程。四是设立或指

定独立机构负责监督人工智能系统中“黑匣子”机制的实施情况，评估其效果，并提供认证。这个机构

也可以负责在发生争议时，利用“黑匣子”中的数据进行独立的分析和评估，为责任的划分提供权威的

依据。 
构建人工智能的“黑匣子”至关重要，把握这一细微差别，可以确保人工智能系统中“黑匣子”机

制的有效运作，从而在复杂的决策情况下，更容易地分析出人工智能的行为是完全自主产生的，还是在

人类的指导下完成的。这对于在发生损害或争议时，公平、公正和准确地划分责任至关重要，同时也增

强了人工智能系统的社会信任度和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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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科技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提出了新的法律和道德挑战。

人工智能的普及引发了对潜在安全漏洞和隐私泄露的担忧。面对这些挑战，迫切需要不断完善和升级人

工智能技术，确保其带来的益处远大于潜在风险。同时，制定和执行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安全和隐

私威胁的严格法规和法律变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分析人工智能作为法律客体所承担的侵权责任问题，

探讨了人工智能在自主性和半自动性行为下引起的法律责任问题，包括产品缺陷、完全自主行为以及半

自主行为造成的损害等方面。我们指出，尽管人工智能具有独立的行为能力，但不应完全赋予其法律主

体地位，而是应根据其行为的自主性程度和具体情况，合理划分责任。为解决由人工智能引发的侵权责

任问题，提出了建立保险机制、人工智能自动检索开关以及完善人工智能问责制度等解决路径。这些措

施旨在通过法律和技术手段，确保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和公众的权益，同时促进人工智能

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除了上述措施，还应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伦理审视，推动跨学科研究，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技

术与人类社会、法律和伦理之间的关系。此外，增强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和认识，提升社会对新

兴技术挑战的适应能力，也是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不可忽视的方面。总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不断进步和应用领域的扩大，其法律和伦理问题将越发复杂。通过跨学科合作、法律创新和公众教育，

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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